现场踏勘确认书
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：

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：
我方自愿参加在贵公司举行的一批报废物资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），我方已对本次公开交易的标的物进行了核对且予以确认，已知晓萧山仓库场地中部分资产不在本次标的范围内;隔离带隔离部分的路灯杆不在本次标的范围内;场地内油漆标记的单个变压器不在本次标的范围内;场地内钢棚内资产不在本次标的范围内，产权方已经现场指界标的物涉及搬迁、拆除的界限并完全接受现状。我方已在交易标的展示地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认真的现场踏勘，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交易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，我方确认贵司和产权方履行了告知义务，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。我方同意按照交易标的现状接受交易标的，我方对交易标的的质量、数量、性能及标的物界限等没有任何异议。无论何时、何种原因，我方不得对交易标的的质量、数量、性能及标的物界限等提出任何主张，也不得要求转让方承担任何维修义务。
               意向受让方（盖章或签字） 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